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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前稱State Energy Group International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8）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龍翼航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之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二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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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75,764 18,143

銷售成本 (48,460) (12,211)
  

毛利 27,304 5,932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85 392

其他收入 5 1,147 923

銷售及分銷開支 (5,740) (6,735)

行政開支 (12,811) (15,656)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26 1,0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14 (4,026) (1,071)
  

經營溢利（虧損） 5,985 (15,214)

財務費用 6 (54) (1,334)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5,931 (16,548)

所得稅抵免 9 591 143
  

期內溢利（虧損） 6,522 (16,40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2,558 2,522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持作自用土地及樓宇之重新估值（虧損）收益 12 (843) 279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8,237 (1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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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064 (16,405)

非控股權益 458 —
  

6,522 (16,40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779 (13,604)

非控股權益 458 —
  

8,237 (13,6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港仙） 0.54 (1.47)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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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32,541 33,001

投資物業 13 88,346 91,807

使用權資產 12 259 126

商譽 14 13,472 13,193

其他無形資產 14 23,327 24,603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4,121 2,285

其他應收賬款 15 1,583 —
  

163,649 165,015
  

流動資產
存貨 69,959 67,56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5 120,121 80,937

可收回稅項 106 10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724 26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400 33,065
  

208,310 181,936
  

資產總值 371,959 346,95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7 78,024 68,156

合約負債 2,656 1,383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0,534 10,53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8 5,403 600

租賃負債 259 128
  

96,876 80,801
  

流動資產淨值 111,434 101,13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5,083 26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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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已收租金按金 17 131 —

遞延稅項負債 3,934 4,446
  

4,065 4,446
  

資產淨值 271,018 261,70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11,141 11,141

儲備 258,342 250,563
  

269,483 261,704

非控股權益 1,535 —
  

權益總額 271,018 261,704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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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龍翼航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九龍紅磡鶴翔

街 1號維港中心第一座 5樓 13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消費品（包括鐘錶及配飾以及成衣及運動服裝產

品）批發、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提供無人機培訓服務及物業投資。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除非另有說明，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為單位。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連同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採用自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準則修訂本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

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

致。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任何已經發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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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準則修訂本

若干修訂本在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首次應用，但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影響。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 3。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上述發展概無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或呈列之當前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

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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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消費品（包括鐘錶及配飾（「鐘錶產品」）以及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批發、物業投

資以及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收益主要指已售貨品、已收取及應收租金收入及提供市場推廣

服務之代價。收益之分析如下：

收益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範圍內客戶合約收益

 －按某一時間點基準

 銷售成衣產品 43,694 —

 銷售鐘錶產品 2,954 12,727

 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 20,237 4,312
  

66,885 17,039
  

 －時間推移基準

 提供無人機培訓服務 7,840 —
  

7,840 —
  

其他來源收益

 租金收入 1,039 1,104
  

75,764 18,143

  



– 9 –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以下業

務分部：

i. 批發業務：消費品（包括鐘錶及配飾以及成衣產品）批發予本地及海外客戶

本集團於交付售予客戶的貨品時達成其履約責任

ii. 物業投資：投資及出租物業

iii. 無人機業務：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及提供無人機培訓服務

分部損益指在未有分配作企業用途之企業收益、中央行政成本、融資成本及專業費用之情況下

各分部之損益。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使用權資產、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存貨、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可收回稅項、貿易應收賬款、按金、預付款

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分部資產不包括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資產。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合約負債、銀行及其他借款、已

收租賃按金及租賃負債。分部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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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分別呈列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收益及溢利

資料。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6,648 1,039 28,077 75,764
    

分部經營溢利（虧損） 10,387 (3,446) 1,707 8,648
   

未分配企業收入 1,147

未分配企業支出 (3,810)
 

經營溢利 5,985

財務費用 (54)
 

除稅前溢利 5,931

所得稅抵免 591
 

期內溢利 6,522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2,727 1,104 4,312 18,143
    

分部經營虧損 (4,296) (954) (7,751) (13,001)
   

未分配企業收入 923

未分配企業支出 (3,136)
 

經營虧損 (15,214)

財務費用 (1,334)
 

除稅前虧損 (16,548)

所得稅抵免 143
 

期內虧損 (1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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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分別呈列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經營分部之資產及負

債資料：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41,183 89,136 91,029 321,348

未分配資產 50,611
 

資產總值 371,959
 

分部負債 64,635 273 18,306 83,214

未分配負債 13,793

遞延稅項負債 3,934
 

負債總額 100,941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22,142 91,962 79,015 293,119

未分配資產 53,832
 

資產總值 346,951

 

分部負債 19,467 269 46,526 66,262

未分配負債 14,539

遞延稅項負債 4,446
 

負債總額 8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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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分部：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洲 36,532 —

香港 10,827 2,622

中國內地 28,405 11,712

台灣 — 3,809
  

75,764 18,143

  

5. 其他收益及虧損及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增加（減少） 462 (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77) 458
  

85 392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7 38

 來自第三方貸款之利息收入 159 695

 政府補貼 827 —

 雜項收入 154 190
  

1,147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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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52 1,312

租賃負債之利息 2 22
  

54 1,334

  

7.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扣除以下收支後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48,227 12,0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05 9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0 435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809 2,986

法律及專業費用 533 68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8） 5,338 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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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員工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4,493 4,878

退休福利成本 845 762
  

5,338 5,640

  

9. 所得稅抵免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本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為合資格集團實體，其首 2,000,000港元

溢利的稅率為 8.25%，而超過 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16.5%。其他香港集團實體的溢利按

劃一稅率 16.5%課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該兩個期間中國附屬公司

（山東龍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龍翼」）除外）的稅率為 25%。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龍翼自二零一七年起獲認可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並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重續其資格。其可根據適用於高新技術企業的適用稅項優惠於二零一七年

至二零二六年享有較低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15%。



– 15 –

自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抵免的稅項金額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 (91)

 －中國企業所得稅 — (4)

遞延稅項 591 238
  

591 143

  

10. 每股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6,064 (16,405)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14,069 1,114,069

  

11.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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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廠房及設備約 1,721,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約 879,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一份（二零二四年：一份）新租賃協議添置使

用權資產約 261,000港元（二零二四年：約 965,000港元）。

按公平值計量之持作自用土地及樓宇的估值已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由本公司董事按照本集

團之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估值時所用之相同估值技術更新。

由於作出更新，就持作自用土地及樓宇而言，虧損約 843,000港元（二零二四年：收益約

279,000港元）已於期內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

13. 投資物業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年初 91,807 95,858

期內╱年內計入損益之公平值變動 (4,026) (3,782)

匯兌調整 565 (269)
  

期末╱年末 88,346 91,807

  

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的估值已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由本公司董事按照本集團之獨立估

值師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估值時所用之相同估值技術更新。

由於作出更新，就投資物業而言，虧損淨額約 4,026,000港元（二零二四年：虧損淨額約

1,071,000港元）已於期內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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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商譽 其他無形資產

分銷權 技術知識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經審核） 14,035 3,877 28,432 32,309

於損益確認的減值虧損 (696) (1,551) — (1,551)

期內攤銷支出 — (2,326) (3,644) (5,970)

匯兌調整 (146) — (185) (185)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賬面淨值（經審核） 13,193 — 24,603 24,603

期內攤銷支出 — — (1,809) (1,809)

匯兌調整 279 — 533 533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未經審核） 13,472 — 23,327 23,327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成本 13,472 8,142 31,111 39,253

累計攤銷及減值 — (8,142) (7,784) (15,926)
    

賬面淨值 13,472 — 23,327 23,327
    

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成本 13,889 8,142 30,466 38,608

累計攤銷及減值 (696) (8,142) (5,863) (14,005)
    

賬面淨值 13,193 — 24,603 2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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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客戶合約 180,505 142,030

－應收租賃款項 6,832 6,310

減：信貸虧損撥備 (87,428) (87,44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99,909 60,898
  

向供應商支付的按金 8,950 9,772

其他應收賬款淨額 8,353 7,153

預付款項 3,664 2,428

租金、水電及雜項按金 828 686
  

21,795 20,03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總額 121,704 80,937
  

減：流動部分 120,121 80,937
  

非流動部分 1,583 —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並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22,649 17,177

31至 60日 1,439 6,162

61至 180日 38,392 32,365

181至 365日 35,280 3,419

超過一年 2,149 1,775
  

99,909 6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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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賬款均以美元（「美元」）、港元及人民幣（「人民幣」）（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美

元、港元、人民幣及新台幣）計值。

本集團大部份海外客戶銷售一般以發票日期起計記賬 120至 150日（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20至 150日）方式進行。授予本地客戶的信貸期為 30至 90日（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0至

90日）。

16. 股本

股份數目 普通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1,114,069,159 11,141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63,396 49,562

已收按金 273 269

應計費用 4,218 4,425

其他應付稅項 34 11

其他應付賬款 10,234 13,88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總額 78,155 68,156

減：流動部分 78,024 68,156
  

非流動部分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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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736 11,710

31至 90日 10,896 3,335

91至 180日 24,249 14,459

超過 180日 26,515 20,058
  

63,396 49,562

  

所有貿易應付賬款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元、美元及人民

幣）計值。

就向海外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貿易應付賬款一般於載運提單日期起計 30至 60日（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30至 60日）內結清。就向本地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信貸期為 30日（二零二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30日）。

18.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浮息及有抵押銀行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5,403 —

定息及無抵押其他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 600
  

5,403 600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浮息銀行借款以人民幣列值，按中國人民銀行授權的全國銀行間同

業拆借中心公佈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息。銀行借款由王悅來先生（「王先生」）、楊則允

先生（「楊先生」）及其聯繫人的個人擔保作抵押及擔保，而王先生及楊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

事。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其他借款以港元列值，按固定年利率 5.25%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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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023,000港

元）。

20. 關連方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861 831

離職福利 22 21
  

883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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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消費品（包括

鐘錶及配飾（「鐘錶產品」）以及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批發（「批發業務」）、銷售無人

機及相關配件以及提供無人機培訓服務（「無人機業務」）及物業投資（「物業投資業

務」）。

批發業務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消費品（包括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以及鐘錶產品）批發

及貿易，而於中國內地銷售的成衣產品主要出口到非洲。

中國內地的經濟於二零二五年第三季度按年錄得 4.8%的增長，相比二零二五年第二

季度的 5.2%有所放緩，增長為自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以來最慢。雖然符合市場預

期，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自年初強勢開始以來已失去動力，受美國貿易角力、房地

產持續低迷，以及消費者需求疲弱所影響。九月份的數據顯示，雖然消費者補貼計

劃持續進行，惟中國零售的銷售增速為年內最低，同時失業率急跌，惟仍然接近八

月份的六個月高位。中國的國家統計局警告有關風險及外國不利因素持續存在，且

復甦基礎仍然脆弱，即使如此，當局表示首九個月的 5.2%增長為達至全年約 5%的

增長目標奠定「穩固基礎」。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香港的零售銷售額按年增長 4.8%，增幅主要受服裝、鞋類及相

關產品的銷售跌幅放緩（-7.2%相比二零二五年三月的 -9.7%），首飾、鐘錶及貴重禮

品（4.9%相比二零二五年三月的 -6.0%），以及其他消費品（5.7%相比二零二五年三

月的 -17.9%）的銷售增長平穩所帶動。按月基準計算，零售活動由二零二五年八月

的 2.5%增至 2.7%。

於報告期間，中國內地及香港市場的收益基於上述因素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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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業務

本集團透過山東龍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龍翼」，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龍翼集團」）進行無人機業務。

龍翼集團乃位於中國山東山東省濟寧市高新區。龍翼集團亦獲認可為一家中國的高

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山東省專精特新企業（「專精特新企業」）以及科技型

中小企業。

龍翼集團擁有廣泛的產品類型及應用範圍，亦已開發一系列無人機產品，載荷介

乎 20千克至 600千克，全部已作實際應用。多個型號在行業應用方面表現出色，具

有卓越的性能、安全及可靠性，對工業用無人機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產品應用涵

蓋多個範疇，例如緊急救援、防止山火、地理資料勘探、地質勘探、災難監察、氣

象監測、空中交通監控、通信中繼、電力施工佈線、巡檢、航空拍攝、城市公共安

全、智慧農業等，亦已得到客戶的一致認可和好評。

於報告期間，無人機業務收益較二零二四年同期有所增加，受中國引入及實施低空

經濟所支持。根據國家發展及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最近發表的報告，低空經濟

預期將成為兆元級的新經濟賽道，並預料無人機駕駛員的缺口將達到一百萬名。因

此，本集團相信在無人機的高科技領域會有更多機遇，從而把握潛在的投資回報。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龍翼集團在通化市及濟寧市設立兩所低空經濟教育及培訓中

心，提供無人機技術教學培訓、無人機駕駛員執照培訓服務，以及年青人才的無人

機人才培訓及產業教育。該等中心屬於大型教育及培訓中心，為政府部門、重點大

學及其他企業提供培訓服務及全面的教育培訓解決方案，亦與其他夥伴合作部署低

空經濟周邊的教學鏈、人才鏈、產業鏈及創新鏈，培育低空經濟的生態及增加本集

團未來數年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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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業務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六個位於中國內地的投資物業及五個位於香

港的投資物業（包括三個停車位）作為產生租金收入用途（「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五

年九月三十日，五項投資物業已租出，而餘下投資物業（包括三個停車位）為空置。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投資物業的價值約為 88,300,000港元。

本集團有意持有物業作租金收入用途，及監察香港及中國物業市場的表現，並在出

現合適機會時考慮重組其物業組合。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 75,8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過往期間」）約 18,100,000港元增加約 57,700,000港元 (318%)。

來自批發業務的收益由過往期間約 12,700,000港元增加約 33,900,000港元 (267%)至

報告期間約 46,600,000港元。

來自無人機業務的收益於報告期間約為 28,100,000港元，較過往期間約 4,300,000港

元增加約 23,800,000港元 (553%)。

來自物業投資業務的收益由過往期間約 1,100,000港元減少約 100,000港元 (9%)至報

告期間約 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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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錄得毛利約為 27,300,000港元，較過往期間約 5,900,000港元增加 363%。於報

告期間的毛利率為 36%，而過往期間的毛利率則為 33%。毛利率增加乃主要由於來

自無人機業務的高毛利產品收益增加及批發業務收益增加所致。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就批發業務錄得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為 10,200,000港元及

22%，較過往期間約 2,400,000港元增加 325%。增加與收益增加一致。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就無人機業務錄得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為 16,000,000港元及

57%，較過往期間約 2,500,000港元增加 540%。增加與收益增加一致。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就物業投資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1,000,000港元，較過往期間約

1,100,000港元減少 9%。減少與租金收入減少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過往期間約 6,700,000港元減少 15%至報告期間約 5,700,000港

元。減少乃主要由於如上一財政年度的年報所披露，隨著若干商標獨家分銷權的終

止，批發業務項下鐘錶產品線的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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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過往期間約 15,700,000港元減少 18%至報告期間約 12,800,000港元。行

政開支主要指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法律及專

業費用，以及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企業僱員）。

資產減值虧損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指貿易及其他應收

賬款的淨減值虧損，由過往期間撥回約 1,000,000港元減少 97%至報告期間撥回約

26,000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貿易及租賃應收款項及信貸虧損撥備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按業務分部劃分的信貸風險

貿易應收

賬款總額

信貸虧損

撥備

貿易應收

賬款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低風險

批發業務 75,772 (1,153) 74,619

物業投資 635 — 635

無人機業務 27,983 (3,328) 24,655
   

104,390 (4,481) 99,909
   

虧損

批發業務 76,750 (76,750) —

物業投資 6,197 (6,197) —

無人機業務 — — —
   

82,947 (82,947) —
   

總計 187,337 (87,428) 9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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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評估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時，透過審閱過往觀察

所得的違約率、由外部評級機構發表的外部資料及組合債務人的期後清償情況，採

納對相關債務人的信貸評級分析，並因應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

虧損信貸風險下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已悉數計提減值虧損。

對於低信貸風險的貿易應收賬款，已計提減值虧損約 4,500,000港元，相當於二

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結餘總額的 4%。其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收取約

15,600,000港元的清償款項，相當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結餘總額的 15%。

基於上述評估，管理階層認為對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計提的減值虧損已足

夠。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報告期間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約 4,000,000港元，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於香港及中國的物業公平值調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過往期間約 1,300,000港元減少 96%至報告期間約 54,000港元，乃歸因

於報告期間銀行借款所得款項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財務比率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債務融資為

其業務及投資提供資金。

現金狀況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 17,400,000港元（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33,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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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約為 5,4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其他借款約 600,000港元）。銀行及其他借款均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

還。

槓桿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比率約為 2.2，而於二零二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2.3。流動比率減少乃主要由於銀行借款增加所致。本集團於

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 2.0%（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0.2%），

乃根據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約 5,4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6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約 271,0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 261,700,000港元）計算。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乃主要由於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現金及現金等值

物、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其他借款以及租賃負債。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中亦產生多

項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本集團的金融工具主要受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

風險影響。本集團致力減低此等風險，從而盡量提高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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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

及美元（「美元」）計值。鑒於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透過定期檢討本集團的外

匯淨額風險管理其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訂立貨幣對沖安排以減低匯率波動的影

響。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

期外匯或對沖合約。本集團將繼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於適當時採取行動。

信貸風險

本集團所面對的信貸風險一般來自批發業務、無人機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過程中的

對手方風險。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及貿易應付賬款分

別約 99,900,000港元及 63,4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60,900,000港

元及約 49,600,000港元）。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信貸期內結清所

有應收及應付賬款。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缺乏資金償還到期負債的風險，可能因金融資產及負債的金額或時

間存在錯配而出現。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目標為：(1)維持本集團支撐主要業

務的流動資金；(2)預測現金流量、及時監控現金及銀行結餘狀況；及 (3)評估流動

資產水平，以確保本集團維持足夠流動資金。

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銀行借款約 5,4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其他借款約 600,000港元）以人民幣（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元）計值。本集

團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借款乃按浮動利率計息（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其他借款乃按固定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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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乃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目前並

無外匯及利率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會不時監察外匯及利率風險，並於有

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及利率風險。

來自配售新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三年

九月四日之公告，內容有關配售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新普通股（「股份」）。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委

任配售代理，而配售代理同意擔任配售代理，以作為本公司的代理安排（或如未成

功，則按盡力基準）不少於六名承配人（「承配人」）（承配人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認購最多 185,678,193股配售股份（「配售股

份」），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 0.180港元（「配售事項」）。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四日，

載於配售協議的所有條件均已全部達成，而配售事項亦已完成。

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專業費用及其他相關開支後）約

為 32,600,000港元。按該基準，配售事項下每股股份價格淨值約為 0.17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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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完成日期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期間，由本集團應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所得款項

計劃用途

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未動用

款項

動用餘下

所得款項

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有營運 22,820 (22,820) —

潛在投資 6,520 — 6,520 二零二六年末

一般營運資金 3,260 (3,260) —
   

總計 32,600 (26,080) 6,520
   

附註：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公司經考慮（其中包括）現行及未來市況以及業

務發展及需要的最佳估計，並因此有所變動。

任何並未即時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存置於持牌銀行的短期存款內，以產生更高的

回報。

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經營分部資料

有關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分部資料詳情，載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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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及訴訟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或尚未了結之訴訟。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115名僱員（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25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

共約為 5,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5,600,000港元）。

薪酬主要包括公積金供款、保險及標準醫療福利。董事酬金乃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根據本公司經營業績、個別人員之表現及可比較之市場數據釐定。本集團亦為管理

層及員工採納一項年度酌情花紅計劃，惟須視乎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釐

定。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董事及僱員授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以向合資格僱員就彼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報酬。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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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本公司已確認所有董事均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本公司亦已制定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嚴格遵守之若干方面的書面

指引。本公司亦於年度業績公佈前 60天及中期業績公佈前 30天，通知全體董事、

高級管理層及有關僱員遵守有關根據上述守則及指引買賣本公司證券之限制。

董事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董事確認概無本公司控股股東或董事及彼等各自的

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本集團經營的業務除外）構成競爭或

可能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

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事務。審核委員會現時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家瑩

女士（主席）、揭英漢先生及何曉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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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業績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中期財務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審核

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的編製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

分披露。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mdaerotech.com)

閱覽。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分別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龍翼航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王悅來先生、楊則允先生及王建先生；及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家瑩女士、何曉東女士以及揭英漢先生。


